
臺北市國民小學「品德教育-四格漫畫」甄選比賽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： 

一、教育部推動友善校園計畫。 

二、臺北市 107年度國民小學品德教育推動實施計畫。 

三、臺北市 107年度國民小學學生事務工作推動小組工作計畫。 

貳、目的： 

一、為鼓勵本市兒童參與及發揮藝術設計與創作能力，擴大及延伸品德教育宣教功能。 

二、為加強建立學生優良品行，期許透過漫畫競賽過程，促使學生深切體認品德教育之核

心價值，並身體力行自然流露於生活中，進而促進全人教育之發展。 

參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肆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民小學 

伍、參加對象：本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中、高年級學生 

陸、徵件日期：107年3月26日（星期一）至107年3月30日（星期五）止 

柒、收件地點：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民小學學務處(114-49臺北市內湖區港華街100號)  

捌、徵件內容及規範： 

一、徵件內容： 

以推動 13個品德核心價值：「尊重生命」、「孝親尊長」、「負責盡責」、「誠實信用」、「團

隊合作」、「自主自律」、「主動積極」、「謙虛有禮」、「關懷行善」、「愛護環境」、「賞識

感恩」、「接納包容」、「公平正義」做為題目內涵，同時引導孩子從品德項目中激發靈

感，發揮藝術創意與想像力。 

    二、徵件規範： 

（一）規格：漫畫圖案以四個 12公分見方為範圍。可用連續或重疊兩種方式創作(格

式如附件二)。 

（二）內容的圖形及顏色，以簡要的文字說明其涵義或簡單的故事敘述。 

（三）作品除了彩繪或剪貼的平面方式呈現；亦可電腦繪圖並列印出來貼上，且依規

格呈現作品（如電腦繪圖請附電子檔）。  

（四）收件件數：各校可將品德教育內涵融入藝術與人文教學，鼓勵每位學生參加，

並經校內初選後，各年段至多擇優秀作品 5件，送至承辦學校。 

（五）收件：請將作品裝入信封袋，袋上註明「品德教育-四格漫畫甄選比賽」之字

樣，並於徵件期間內，以親送、郵寄(雙掛號)或快遞(郵戳為憑)等方式寄至麗

山國小，或放置於麗山國小聯絡箱(140)。 



（六）聯絡方式：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小學務處（地址：114-49臺北市內湖區港華

街 100號)，聯絡人：麗山國小生教組蔡淳鈺老師，電話：2657-4158分機 323。 

玖、評審： 

一、審查流程： 

程序 工作流程 作業內容 

1 填寫報名表 
各校依據規範及投稿須知先行報名，報名表須經學校行政程

序核章。 

2 送件 
1. 依據實施計畫所列收件日期及地點送達。 

2. 承辦學校按件編碼，製發收執聯。 

3 形式審查 
1. 承辦學校依據審查表所列項目，進行審查。 

2. 形式審查不通過者，不予評選。 

4 初審 

1. 由評審委員會進行初審。 

2. 初審時參考評審規準進行審查。 

3. 初審錄取比例由評審委員視作品品質決定。 

5 決審 由評審委員會就初審結果進行審議，確定得獎名單。 

6 得獎作品公告 臺北市品德教育網及麗山國小網站。 

7 公布評審結果 本局將發函通知各校評審結果，各校再行將評審結果轉知參

加人員，另擇期於公開場合頒獎。 

二、評審規準： 

（一）內容呈現(50％)：含主題契合性、整體架構與流暢度等呈現。 

（二）創意展現(30％)：呈現品德核心價值的宣導創意展現。 

（三）繪圖技巧(20％)：色彩配置、美感、漫畫手法與作品完整度等呈現。 

拾、獎勵辦法：： 

    一、依中、高年級組，每項品德核心價值各獎勵如下： 

   （一）特優獎1件，頒發每生獎狀乙幀、禮券一份（指導老師敘嘉獎2次）。 

   （二）優等獎2件，頒發每生獎狀乙幀、禮券一份（指導老師敘嘉獎1次）。 

   （三）佳作獎3件，頒發每生獎狀乙幀（指導老師敘嘉獎1次）。 



    二、各組獲獎名額得由評審委員會視參與徵選比賽作品數量、水準酌予增減。 

    三、中、高年級各組獲獎學生，擇期於公開場合頒獎。 

    四、主辦單位將從作品中挑選最適合的品德核心價值13個主題作品，作為2018臺北市品  

德教育活動之海報宣導主題，於相關活動展示與呈現其理念與成品。 

拾壹、附則 

    一、應徵作品請勿呈現年份；文字說明部分不得呈現校名與作者名稱。報名表格(格式如

附件)。 

    二、應徵作品可為個人創作；作品不得抄襲或引用現有資料，如侵犯他人著作權，其責任

由作者自行負責。 

    三、應徵作品一律使用附件之規格。 

    四、應徵作品由大會運用，不另行退件。 

    五、作品著作權歸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有。參賽作品請填寫智慧財產授權書與同意書(格

式如附件)。 

拾貳、經費來源：由本局年度相關經費支應。 

拾參、承辦本活動之有功人員從優敘獎，以茲鼓勵。 

拾肆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 



附件一 

臺北市國民小學「品德教育-四格漫畫」甄選比賽參賽統計表 

 

學校名稱:_______________國小 

 

中年級組         件 

高年級組         件 

 

合計 

 

 

件 

備註:各校經校內初選後，各組擇優參加。 

 

 

 

   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 



附件二 

臺北市國民小學「品德教育-四格漫畫」甄選比賽規格範例  

 

參賽者於 4 開紙張中間畫出每格 12 公分見方格子共四格，並依下列兩種方式創作。 

 

  



附件三 

臺北市國民小學「品德教育-四格漫畫」甄選比賽 

參賽作品智慧財產授權書與同意書 

作品名稱  

作品內容 

 

 

 

 

 

被授權人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備 註 
1.請將表格空白處以正楷文字詳細填寫。 

2.授權人請填所有作者。 

茲保證遵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「品德教育-四格漫畫」比賽，保證參賽作品確係本人之原

創作品，如發 生仿冒之情事者，願負起全部法律責任。  

 

授權人(限 1 人) ________________同意參賽作品如得獎後之著作財產權 讓與臺北市政

府教育局所有，且承諾對該局及其授權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。教育局得安排於所屬刊

物、網站、光碟或其他媒體等發表，不另致酬。 

 

 

此致 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 

 

授權人(限 1 人) 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中華民國 107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  



附件四 

臺北市國民小學「品德教育-四格漫畫」甄選比賽報名表 

參加項目：四格漫畫  

 

參加組別：      □中年級組      □高年級組    

 

參加主題：□「尊重生命」 □「孝親尊長」 □「負責盡責」 □「誠實信用」 

          □「團隊合作」 □「自主自律」 □「主動積極」 □「謙虛有禮」 

          □「關懷行善」 □「愛護環境」 □「賞識感恩」 □「接納包容」 

          □「公平正義」 

 

學生姓名 

(限填 1 人) 

 

 

 

 

學 校  

指導老師 

(限填 1 人) 

 

 

(報名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

更 改指導老師) 

聯絡電話  

作品簡介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本表請自行列印，與附件二授權書分別黏貼於作品背面。 

※聯絡人：麗山國小學務處，聯絡電話：25674158 轉 323。 


